何俊仁議員提問：《破產案的各項費用》
　　以下為今日（二月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何俊仁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破產管理署（署方）根據《破產（費用及百分率）令》（命令），計算就破產法律程序而徵收的各項費用及按百分率計算的收費，破產人如果不服收費可以引用《破產條例》第１１４條第（２）款向法庭申請減免。有評論指出，命令只列明計算收費的方法，而計算方法並沒有考慮到署方在執行有關工作時的實際運作成本。二○○○年六月和二○一一年一月，法庭曾經兩次裁定按命令計算的收費不合理並將該等收費調低。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五年，每年法庭裁定減少收費的案例共有多少宗和佔當年破產個案總數的百分比、減少收費的金額和幅度是多少；原本由署方要求收取的收費與減少後的收費的差額由哪一方負擔，以及對署方的財務影響為何；

（二）　制訂命令所列明的計算方法，是否為了以成功收取破產個案的費用去補貼大部分不能成功收取費用的破產個案，以收回署方處理破產個案的成本；若然，原因為何；及

（三）　過去五年，有否研究按署方執行有關職務時的實際成本去計算上述收費是否更公平，以及是否需要修訂現有的命令，以避免不適當收費；若研究的結果為是，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提問的三個部分，我現回覆如下：

（一）　破產管理署（署方）是根據《破產（費用及百分率）令》（命令），計算就破產法律程序而徵收的各項費用及按百分率計算的收費。而法院可根據《破產條例》第１１４（２）條，減免有關收費。

　　二○○六年至二○一○年期間，法院裁定減免收費的個案共有七宗，而該期間法院頒發破產令的個案共５７,４８６宗，詳情載於附件（一）。減免費用的個案約佔個案總數的百分之０.０１，比例相當低。

　　該七宗個案涉及政府少收的費用合共４８０多萬元，約佔署方該期間總收入的百分之０.４，對該署的財務狀況並無實質性影響。有關減少收費的金額和幅度視乎個案而不同，詳情載於附件（二）。

　　法院行使酌情權減免費用，通常是考慮個案的特殊情況，例如申請人有嚴重的經濟困難。

（二）　制訂命令的政策目標，是盡可能收回署方的服務成本，避免以公帑補貼處理破產個案的開支。為了達致整體收回成本的目標，該命令容許某程度的互相補貼，即部分個案所收取的費用可高於處理該個案的成本，以補貼其他因沒有資產變現或變現資產不足而無法收回成本的個案。《破產條例》第１１４（３）條訂明，「根據（該條）訂明的任何費用的款額，不受破產管理署署長在破產法律程序或在某破產案中招致或相當可能招致的行政費或其他費用的款額所限制」。至於個別破產人士若因嚴重經濟困難等特殊原因，希望獲得減免費用，可按《破產條例》第１１４（２）條向法院申請。

（三）　過往五年，署方並沒有就收費機制應否改為按其執行有關職務的實際成本計算收費進行研究。我們認為若改以實際成本收費，將意味所徵收的費用，會視乎每宗個案的複雜程度而有所不同，最終可能會導致很多個案的收費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對於大部分沒有資產變現或變現資產不多的個案，由於無法收回成本，亦不能透過其他個案獲得補貼，最終將導致需要以公帑大幅補貼署方的服務。我們認為，要納稅人負擔補貼大部分破產人士的破產管理開支，並非一個恰當的做法。

　　署方現正就命令的有關收費水平作出檢討。當檢討完成後，我們會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完

